
備註：請檢附繳費收據影本（正本請自行妥為保存） 
申訴相關窗口： 
1. 有關「車輛取締移置執法裁量或員警服務態度等」疑義(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。
地址：台南市南區興隆路 333號。電話：06-2629292傳真：(06)2629424) 

2. 有關「罰單申訴相關」疑義(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。地址：臺南市東區崇德
路 1號 2樓。傳真：(06)2688846) 

3. 有關「車輛移置過程遭受毀損及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或拖吊場人員服務態度等」疑義。(臺南
市停車管理處（地址：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。傳真：（06）2990650）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拖吊申訴書簽收回擲聯 

簽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

簽收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違 停 遭 取 締 拖 吊 申 訴 書 

申訴人

姓名 
 

□車主  

□非車主（車主姓名：          ） 

（與車主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） 

聯絡 

資訊 

聯絡電話：（市話）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手機）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車牌 

車號 

□機車 

□汽車 

遭取締 

日期 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申訴事

由陳述

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
